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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州）建委（住房城乡建设局）、规划局、公用局、行政执法局，长白山

管委会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县（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规划局、公用局、行政

执法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加快城市道路

桥梁建设改造步伐，完善城市道路功能，消除城市桥梁安全隐患，确保城市道

路桥梁安全运行，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推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现就加强

城市道路、桥梁养护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城市道路桥梁作为城市公用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城市交

通和社会公共安全。近年来，全国范围内先后发生了多起桥梁倒塌、路面塌

陷、窨井伤人等事故，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各地主管部门

要站在讲政治、讲大局、讲稳定高度，进一步提高对加强城市道路桥梁安全工

作重要性的认识，认真贯彻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下发的《关于加快城市道路

桥梁建设改造的通知》（建城[2014]90 号），深刻吸取兄弟省市发生城市道路

桥梁重大事故的惨痛教训，自觉克服麻痹思想和“重建设轻管养”现象，举一

反三，认真查找本地城市道路桥梁检测与养护维修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安全

隐患，制定有效措施，加强领导，强化责任，部门合力，狠抓城市道路桥梁检

测与养护维修管理工作落实，加大城市道路桥梁建设改造力度，消除城市道路

桥梁隐患，保障城市交通和公共安全，更好地促进我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跨

越式发展。  

  二、加快完善城市道路网络系统  

  各地要严格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道路交通专项规划，制定城市道路年
度建设计划。近期，各地应以改善城市道路网结构、提高城市道路网密度、加

强背街小巷改造为重点，合理安排城市道路建设计划，加强城市次干路、支路

网、背街小巷微循环系统等建设，打通断头路，科学配置步行道、自行车道及

公交专用道等设施，不断完善道路网结构，解决城市拥堵问题，提高城市道路
畅通率。按照省政府重点工作目标任务的要求，请相关主管部门，安排专人，

每月 5日前将上个月城市道路桥梁建设改造进展情况（见附件）报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城市建设处（延边地区由延边州主管部门汇总，统一报送）。  

  三、强化城市道路桥梁养护管理  



  各地要认真落实城市道路桥梁养护管理主体责任，进一步明确旧城改造、

新区建设道路桥梁的管养单位，落实养护责任，确保所有的城市道路桥梁都纳

入养护监督体系内，不遗漏一座桥梁。城市道路桥梁管养单位，要严格按照国

家及地方城市道路桥梁养护技术规范要求，定期对城市道路桥梁进行养护、维

修，及时排除城市道路桥梁安全隐患，保持城市道路桥梁设施完好。各地于

2016 年 7月 20 日前，要建立完善城市道路桥梁养护维修档案，提高城市道路

桥梁服务水平。  

  四、加强城市桥梁安全检测、加固和改造  

  各地要按照《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管理办法》、《城市桥梁养护技术规

范》，严格落实城市桥梁检测评估制度，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

继续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桥梁及其附属设施的技术状况进行全面检测评估，

各城市应尽快完成城市桥梁的安全检测，形成分析评估报告，及时上报当地人

民政府。对判定为危桥的，要制定加固改造计划和方案，明确责任人，立即采

取积极有效措施消除安全隐患。2016 年底前，各地必须完成对危桥的加固改

造，保证所有桥梁在安全受控下运行。  

  五、推进城市桥梁信息系统建设  

  根据住建部《关于加快城市道路桥梁建设改造的通知》（建城[2014]90

号）要求，为进一步加强我省城市桥梁管理，提升对城市桥梁的管理水平，

2016 年 8月底前，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立省、市、县三级城市桥梁信息管理

系统，并组织培训和桥梁信息录入工作。请各地于 2016 年 8 月底前完成对本行

政区域内的所有桥梁普查工作，逐桥建立档案，做到一桥一档。认真填报《吉

林省城市桥梁管理基本信息统计表》（见附件），并将电子文档报省厅（延边

地区由延边州主管部门汇总，统一报送）。全省于 2016 年年底实现城市桥梁信

息数据的动态管理，推进全省城市桥梁养护维修管理工作上一个新台阶。  

  六、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工作落实  

  各地要加强对城市道路桥梁建设改造养护的管理，协调相关部门形成合

力，明确责任，落实资金，全力推进城市道路桥梁建设改造工作。要按照《市

政工程设施养护维修估算指标》，保障城市道路桥梁日常巡检、养护维修的经

费；对于桥梁结构检测和特殊检测以及危桥加固改造，要落实专项资金，确保

任务顺利完成。要进一步加强路政执法，清理违规违法占用城市道路行为，严

格控制道路挖掘，依法惩处破坏城市道路桥梁行为，确保城市道路桥梁正常运
行。为保障城市道路桥梁应急处理，省厅将聘请省内道路桥梁专家学者成立吉

林省道路桥梁专家库。各地要修订完善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建立应急

救援队伍，落市救援物资和设施设备，并按时组织演练。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于 9 月底前，组织对城市路网建设、自行车道（步行

道）及公交专用道配置、背街小巷改造、停车设施建设，城市桥梁日常巡查及

检测评估、桥梁维护及改造、桥梁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档案建立等工作落实情
况进行督查，并将督查结果予以通报。  



  联 系 人：王江河  刘思彤  

  联系电话：0431-82752606  81175717  

  邮    箱：jlsdlql@163.com  

     

  附件: 1.城市道路桥梁建设改造相关信息统计表  

       2.吉林省城市桥梁管理基本信息统计表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6 年 3 月 21日 


